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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博汇化工品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汇化工品”）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对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并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取得了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变更的具体内容如下：

原注册资本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除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外，博汇化工品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不变。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宁波博汇化工品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MA28Y6H32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骆东路 1818号 1幢
法定代表人：王律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17日
营业期限：2017年 3月 17日至 2037年 3月 1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宁波博汇化工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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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1〕第 33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及相关方就股东表决权委托及解除事项原因进行核
实并做出书面说明。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
逐项核实，现就关注函中关注的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1、请你公司董事会向相关方核实解除表决权委托的原因，说明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董事会正常
运作以及内部控制、治理结构的影响等，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回复：
公司董事会 9 名董事中的 6 名董事（即：非独立董事朱拉伊先生、陈程俊先生、黄晓亮先生、黄志

瀚先生，独立董事郭华平先生、徐驰先生）审议认为（以下简称为“董事会审议认为”）：
经核实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虎汇”）、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南方医疗”）解除表决权委托的原因：
新南方医疗并不确定老虎汇提出解除表决权委托的真实原因及意图。 老虎汇在《关于解除〈表决

权委托协议〉的函》中提及的解除理由，与真实情况不符，详见新南方医疗对问题 2的回复。
董事会审议认为，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目前尚不足以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董事会正常运作

以及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产生与现状相反的影响，理由如下：
一、董事会运作情况
1、董事会成员选举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均由股东推荐， 经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候

选人，并在公司于 2021年 8月 2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等额
选举产生 6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2、董事会召开情况
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之日至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共召开了四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

均亲自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投了赞成票，议案均获得全票通过，在审议关
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之日至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状况、财务管理、机构

设立、员工聘用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仍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除因换届选
举而变更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财务总监人选外，公司增设了一名副董事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中高层管理人员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由上述人员负责落实执行，公司主营业务正
常开展。

三、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公司治理制度，并制定了《资金审批制度》《坏账核销管理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之日至本回复
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公司治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未进行修订，上述制度现行有效，公司遵照上述制
度贯彻执行。

四、就公司现状而言，公司董事会多数董事认为：
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目前尚不足以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董事会正常运作以及内部控制、治

理结构产生与现状相反的影响，理由如下：
1、本届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公司管理层人选，系 2021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后，各股东
为保障新南方医疗的控股股东地位及朱拉伊先生实际控制人地位而推选， 目的是结束公司长期无实
际控制人给公司发展带来的不确定状态，重组公司资源，推动公司发展，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合法、合规产生。

2、从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本届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表决票统计结果看，老虎汇
所持有的表决票并不足以改变现有董事会的人选。

3、公司董事会选举朱拉伊先生为董事长、并任命朱拉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产生过程得到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多数表决票的支持。故在当前董事会人员结构稳定的情形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职
位亦保持稳定，不会对管理层的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公司董事会将从保护二级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从维护公司的稳定发展出发、从维护大
多数股东的利益出发，维护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相信本届董事会的努力会得到更多投资者的支持。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肖义南意见：
本人肖义南于 2021年 8月 2日经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当选为

公司独立董事，本人自担任独立董事履职以来，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所持上市公司 572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27%）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广东新南方医疗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行使。 现结合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董事会运作情况进行梳理及核实，本人发表以下意
见：

一、董事会运作情况
自 2021年 8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后，公司未召开董事会。 期间多名董事向

董事会提交了议案，但公司一直未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董事提交议案情况如下：
1、2021 年 8 月 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审议结束后，新当选的董事长要求

增加临时议案，提议聘请黄利兵担任公司执行总经理，此举当场遭到董事会其他成员的反对。 因新任
董事长临时议案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最终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2、2021 年 8 月 5 日，新任董事长再次向董事会提交《关于聘任黄利兵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总经理的提案》，董事会秘书发给各位董事进行审阅，此举遭到董事、副董事长强烈反对，董
事会未召开会议对此议案进行审议。

3、2021 年 8 月 8 日，董事、副董事长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为目的，向上市公司提交了《关于推迟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程及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的议案》，向董事会
提案：

（1）第六届董事会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含各分、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在
职审计；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的离任审计；
（3）公司第三方审计工作完成前，冻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董事会秘书转发给各位董事并根据董事长签批意见交由各位董事讨论， 但董事长并未就董事讨

论情况进行跟踪处理，亦未召开董事会对议案进行审议。
4、2021年 9月 6日，本人以独立董事身份，向公司董事会发送《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回应副董事长议案的提议及搞好公司经营管理的建议》，就（1）股东陈泳洪、黄利兵、黄智勇
三位股东曾将所持表决权委托给中联集信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间公司经营停滞不前、多笔投资及交易
异常；（2）高级管理人员聘用；（3）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4）提请公司暂停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进程等方面提出建议与意见，并要求公司董事会于收到本提议后五个工作日内进行确定性的回复，
截止目前，本人未收到公司董事会的任何回复。

综上，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受到某种干扰，未能正常发挥管理作用。
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1、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状况、财务管理、机构设立、员工聘用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2、公司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由上述人员负责落实执行，暂

未发现公司主营业务异常。
三、内部控制及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治

理制度，并制定了资金审批制度、坏账核销管理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上述公司治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
度未进行修订，上述制度现行有效，公司遵照上述制度贯彻执行。

四、对公司下列事项表示关注
1、董事、董事会秘书履职过程中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2021年 9月 16日本人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发来的《控告函》，2021 年 9 月 8 日晚 10 时许，黄利

兵以“喝茶”为由，窜到四楼高管宿舍要请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到其三楼办公室喝茶，进入办公室后
将门反锁，黄利兵有针对性的将对股东的不满撒在董事会秘书身上，对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动手，董
事会秘书跑出黄利兵办公室后借用保安手机拨打 110报警，现公安机关尚未结案。 经多次医院鉴定，
董事会秘书受轻伤，面部及胸部挫伤，此行为极其恶劣，影响极坏，公司董事、高管在公司任职，人身安
全都得不到保障，如何履职？

本独立董事表示强烈关注。
2、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工作受到干扰。
2021年 9月 16日，公司董事趁董事会秘书外出办事之机，到公司证券部办公室以个人名义从证

券事务代表处抢夺走了董事会秘书用于信息披露的 E-KEY，并声称董事会秘书今后信息披露经申请
同意后，去他那里取 E-KEY进行操作，用完再放回他那里保管。董事干涉董事会秘书正常的信息披露
工作，其行为极其恶劣，虽然董事会秘书于次日成功收回 E-KEY，但董事的行为严重阻碍了董事会秘
书正常的信息披露工作。

本独立董事对董事干涉董事会秘书正常的信息披露工作表示关注。
综上所述，本独立董事认为：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公司内部控制、治理结构已经受到影响：公司董

事干涉公司正常信息披露工作、公司高管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报警等均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内部
控制制度造到破坏；公司董事会收到相关事件反映，未积极讨论处理，董事会无法正常运作。

在表决权委托解除事项发生后，上述情况或将因股东之间纷争受到更严重的影响，不可预测事项
将有可能发生。

独立董事郭华平、徐驰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华平、徐驰对表决权委托事项发生以来的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梳理和核实，相

关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运作情况
1、董事会成员选举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均由股东推荐， 经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股东会提名候选人，

2021年 8月 2日，由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等额选举产生 6名非独立

董事，3名独立董事。
2、董事会召开情况
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至目前，公司共召开了四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与会

人员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投了赞成票，议案获得全票通过，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会议保持了正常运
作。 此外，有个别董事曾在工作微信群非正式会议方式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提议讨论关于解除表决
权委托协议等事项，但截至目前，独立董事尚未收到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正式通知。

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状况、财务管理、机构设立、员工聘用均未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除已经公告的换届选举而变更了董事
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人选，另增设了副董事长一名，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中高层管理人员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由上述人员负责落实执行，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三、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

司治理制度，并制定了资金审批制度、坏账核销管理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上述公司治理制度及内部控
制制度未进行修订，上述制度现行有效，公司遵照上述制度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郭华平、徐驰认为：表决权委托事项暂时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董事会会议
正常运作及内部控制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一致希望大股东多方应该友好协商、坦诚沟通、减少分歧、齐心协力，破除沟通
协商的障碍，共同维护企业良好形象。 不要因为股东之间的争议影响公司长远发展，特别不要影响上
市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保持与公司高管沟通，监
督高管严格执行内控制度，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稳定。

董事会董事：冯彪、徐胜利、独立董事肖义南对上述董事会审议回复内容提出异议，认为上述内容
是在回避问题、与事实不符，没有说明澄清具体原因：

经核实，老虎汇表决权委托及解除的事实经过及原因如下：
一、 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的背景
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股东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下称“三位股东”）解除了与中联集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后， 在当地政府的牵线下与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实控人
接触。

三位股东就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宜与新南方实控人进行多次见面商谈，最后达成转让协议：
三位股东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81,246,096 股（占总股本的 16.01%），决定将其中 61,985,695 股（占总股
本的 12.21%下，称“目标股份”）协议转让给广东新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三位股东与广东新南方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新南方投资”）于 2021 年 6 月初正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三位股东所持
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元，第一笔转让款支付时间是目标股份完成过户后 30 工作日内，支付
价款 80,871,697.00元，剩余部分股份转让款 36个月付完。

2021年 6月 3日，公司依股东陈泳洪、黄智勇及黄利兵三位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东筹划上市公司
控制权变更事项及申请上市公司停牌的告知函》向深交所申请停牌，停牌期间，新南方投资提出：上市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引入新南方投资需取得股东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老虎汇”）的表决权委托，因各方事先未与老虎汇进行充分的沟通，老虎汇并未立即同意。 股东陈泳
洪、黄智勇及黄利兵三位股东遂与林少斌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三位股东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81,246,096 股（占总股本的 16.01%），决定将其中 40,600,787 股（占总股本的 8%）协议转让
给林少斌（其中：陈泳洪转让 36,280,599 股，占总股本 7.15%，黄智勇转让 3,612,940 股，占总股本
0.71%，黄利兵转让 707,248股，占总股本 0.14%），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元，第一笔转让款支付时
间是 8%比例股份完成过户后 30工作日内，支付价款 49,972,601.00 元，剩余部分股份转让款 36 个月
付完。 此部分内容按照林少斌及三位股东签署的合同原件在 2021年 6 月 11 日随公司发布复牌公告
时一并进行了信息披露（见 2021年 6月 11日上市公司复牌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 年 6 月 15-17 日，股东陈泳洪再次邀请老虎汇实控人冯彪与新南方投资实控人见面，各方
希望老虎汇支持新南方投资，将所持股份对应表决权委托给新南方投资来行使，以保证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预案能顺利通过股东会决议。老虎汇实控人冯彪与内部股东商讨后，认为新南方投资既然高于
市场价收购了三位股东股份，就应有实力支付三位股东股份转让对价，让三位股东退出上市公司，这
样留下新南方投资与老虎汇两方股东来共同经营上市公司，认为方案可行，遂决定将老虎汇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新南方投资行使， 同时冯彪代表老虎汇与新南方投资商议达成四个主
要条件，即《备忘录》主要内容，双方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21年 6月 15日签署了《备忘录》：

《备忘录》主要内容：（1）上市公司以新南方公司、老虎汇为主要决策股东，其它股东不参与上市公
司经营管理、决策等活动；（2）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预案通过股东会审议后，上市公司启动董事会
换届工作，董事席位共 9 名，老虎汇公司提名 4 名董事，新南方提名 5 名董事；（3）提名朱拉伊先生担
任董事，推举为董事长，提名冯彪先生担任董事，聘请为总经理；（4）老虎汇公司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地位，未来若减持公司股份至总股本的 5%以内，老虎汇公司将让出其拥有的董事会席位。

2021 年 6 月 17 日，老虎汇与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南方医疗”）签署
《表决权委托协议》， 将老虎汇持有的上市公司 57,200,000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新南方医疗行
使。

2021 年 6 月 18 日，非公开发行股份预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21 年 7 月 6 日，非公开发行
股份预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均有披露和对外公告。

二、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起因
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起因系：老虎汇认为新南方医疗接受表决权委托后，并未按照双方

实控人之间签署的《备忘录》内容履行，尤其是在聘请黄某某为上市公司执行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一
事上引发矛盾；另一方面，新南方投资受让三位股东股份，未能妥善处理三位股东的利益，让其完全退
出。

2021年 7月 16日，上市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2021年 8月 2 日经临时股东会决议，选举出
了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当日下午，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董事会聘请了公司总经理
等高管，实际选出的董事席位及聘请的高管与《备忘录》有出入：

1、《备忘录》约定给予老虎汇 4名董事席位，而实际上给予 3名董事名额；
2、《备忘录》约定选举朱拉伊为董事长，聘请冯彪为总经理，而实际上董事长、总经理均由朱拉伊

担任，冯彪被选举为副董事长。
股东会决议时，老虎汇方面对上述安排没有提出明确异议。
2021 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完股东会后又接着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董事会相关议

案审议结束时，新当选的董事长要求增加一个临时议案，提议聘请黄某某为上市公司执行总经理，此
举当场遭到董事会成员的反对，反对理由是：（1）临时增加聘请重要职位高管的议案事先未经董事会
成员充分沟通、审核，突然提名上会审议，不够审慎，程序上也违反了《董事会议事规则》；（2）《公司章
程》明确规定：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上市公司已经聘请有一名总经理，再聘请一名执
行总经理，明显违反《公司章程》。老虎汇冯彪董事同时提出以下反对理由：（1）新任董事长所推选人员
为拟转让给新南方投资股份的上市公司股东，违反了与其本人签署的《备忘录》中“上市公司中以新南
方公司、老虎汇资产管理公司为主要决策股东，其它股东不得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等活动”的
约定，新任董事长未经与副董事长商议，提议黄某某担任执行总经理的提案极为不妥；（2）新南方实控
人当选董事长后，故意违反《备忘录》，在掌控了董事会成员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抛弃《备忘录》中聘请
冯彪为总经理的约定，故意提议聘请黄某某为执行总经理，以排除老虎汇派出的代表在公司中担任核
心管理职位的安排，不但违反了约定，而且侵犯了老虎汇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益。

因新任董事长临时提案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最终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8 月 5 日，新任董事长再次向董事会提交《关于聘任黄某某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总经理的提案》，董事会秘书发给各位董事进行审阅，副董事长冯彪收到该内容后表示强烈不
满，并在董事会董事成员的微信群里通过语音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理由如下：（1）上市公司已经按
程序聘请了总经理，为什么要故意去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聘请一名执行总经理；（2）聘请执行总经
理人选事先应不应该征询一下各位董事，包括副董事长的意见？ 上市公司毕竟是公众公司，重要职位
人选的安排不应是董事长一人来决定的，而应征询大家意见再作决定。 此外，作为老虎汇实际控制人
冯彪认为：（1）聘请黄某某为执行总经理，表明新任董事长是为了迎合股份转让方股东黄某某的意愿，
故意违背与表决权委托方老虎汇之间的约定，既然双方实控人约定的内容不执行，那老虎汇表决权为
什么还委托给你新南方医疗呢？（2）新南方实控人签有《备忘录》，在新南方投资取得老虎汇表决权委
托，进而在董事会换届取得多数董事席位后，公然“变卦”，故意违反《备忘录》约定，违背委托人的意
愿，损害委托人利益，新南方所作所为不就是欺诈行为吗？

此次提案事件导致矛盾升级，新南方医疗及老虎汇双方实控人之间并没有就此进行沟通，新南方
医疗及其实控人也没有就此事向老虎汇作任何解释。

2021 年 8 月 11 日，新任董事长签署《任命通知》，撤回对黄某某执行总经理的聘用，改为任命黄
某某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老虎汇冯彪见新南方医疗实控人《任命通知》，认为新南方医疗在明知老虎汇反对提名黄某某担
任公司重要职位的任命，仍在玩弄文字游戏，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双方之间的约定，任命其为常务副
总经理。 老虎汇认为新南方医疗在获得老虎汇表决权委托、取得董事会多数席位后，主观上就是迎合
股份转让方股东意愿，让老虎汇代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落空，老虎汇萌生了收回表决权委托的
想法。 但考虑到收回表决权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便开始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发文，希望新南方医疗
及其实控人能主动遵照《备忘录》执行：

2021 年 8 月 8 日，冯彪董事、副董事长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为目的，向上市公司发来了《关于推
迟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程及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的议案》，向董事
会提案：（1）第六届董事会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含各分、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在职审计；（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监事会的离任审计。
（3）公司第三方审计工作完成前，冻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董事会秘书转发给各位董事，并向董
事长提交审批，董事长签批意见：交由各位董事讨论。

2021 年 8 月 27 日，冯彪以董事、副董事长及老虎汇股东代表的身份向相关部门就《广东嘉应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汇报》进行了口头汇报或书面汇报，并将上述汇报材料发送给新南方医疗，要
求其于 2021年 9月 10日前予以明确回复及纠正。

2021 年 9 月 11 日，老虎汇向新南方医疗送达了《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函》并通知了上
市公司。

以上为老虎汇将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新南方医疗及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事件发生经
过。

董事会董事冯彪、徐胜利、独立董事肖义南认为：本次事件系股东与收购方就上市公司重要职位
人选的安排引发的纠纷， 受托方新南方医疗接受老虎汇表决权委托后又接受转让股份的股东担任高
管的诉求，导致矛盾产生，新南方医疗作为收购方应本着从尊重现有股东的利益出发，严格按照公司

治理准则要求，妥善处理股份转让方利益，让其顺利退出，减少纷争；同时认为公司在内部控制、治理
结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公司董事会运行不畅，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股东利益；老虎汇及新南方医疗作
为现有股东（或未来股东）应利用好各自资源优势，共同带领公司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2、新南方医疗《关于拟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事宜的回复》表示，老虎汇提出的解除《表决权委托协
议》的理由，均不符合《表决权委托协议》。请你公司向新南方医疗核实其认为解除理由不符合《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具体原因，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解除是否即时生效，是否存在争议，请律师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董事会审议认为：
一、根据新南方医疗的回复并经公司董事会以上董事向新南方医疗核实，新南方医疗回复内容如

下：
1、老虎汇提出的解约的主要理由可归纳为：
（1）2021 年 7 月 15 日，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中，老虎汇的

董事席位为 3个，相比《备忘录》约定的 4个席位少 1个；公司总经理由新南方医疗实控人朱拉伊先生
担任，而非《备忘录》中约定的由老虎汇实控人冯彪担任；

（2）新南方医疗及其提名的董事完全不懂上市公司治理规则，不能做到依法依规经营公司；新南
方医疗在拥有表决权并控制公司后违反公司章程任命高管等行为，引发了股东之间、董事之间及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的重重矛盾， 严重影响到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严重损害了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

2、新南方医疗认为，老虎汇提出的这些解约理由，均不符合《表决权委托协议》，依据如下：
（1）《备忘录》的内容，并不是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前提，《备忘录》本身未约定《备忘录》的内

容未得到实施就要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也未约定《备忘录》的内容，是《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组成部分，双方从未作出《备忘录》的目标不能实现则老虎汇就要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
的意思表示；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该表决权委托为不可撤销的委
托，除非“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或终止”；该约定本身也说明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并未与《备忘
录》相挂钩；如果挂钩，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应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约定如果老虎汇未实现《备忘
录》中提议的目标，则老虎汇有权撤销《表决权委托协议》；

（2）老虎汇推荐董事席位数与总经理人选发生变化，实际上得到了老虎汇的认可与支持。 新南方
医疗在接受表决权委托之后，积极促进各方股东的和谐共赢；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老虎汇需要回避表决，故通过议案需要其他参会股东大多数表决票的支
持；公司现有的董事会成员结构与总经理人选，是包括老虎汇在内的多方股东协商的结果；尽管过程
中老虎汇提出了各种要求（包括书面意见），在各方股东的反对和相互妥协下，老虎汇及其代表冯彪先
生对现有的董事会结构与总经理人选是认可的；老虎汇最终接受并推荐了 3名董事的人选，冯彪先生
当选董事（副董事长）后对总经理由朱拉伊先生担任的议案也投了赞成票；因此并不存在新南方医疗
违反《备忘录》的事实，更谈不上损害了表决权委托方老虎汇的利益；

（3）公司董事会秘书徐胜利先生，作为老虎汇推荐到公司的高管人选，全程协助冯彪先生起草、沟
通、签署《备忘录》与《表决权委托协议》，深刻了解签署《备忘录》的本意与上市公司的合规要求，《备忘
录》仅是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诚信合作和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不是不可改变的硬性要求，故公司在
公告《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其后的一系列公告中，都未提及《备忘录》，冯彪先生遵守各方协商的结果推
荐 3 名董事人选及对朱拉伊先生担任总经理投赞成票，也是《备忘录》实际上并未与《表决权委托协
议》挂钩的明证；

（4）公司本届董事会的产生，得到了包括老虎汇在内的参会股东的广泛支持，参会股东股票数为
168,603,825股，投票赞成本届董事会各董事人选的股票数均超过 153,878,193 票；由朱拉伊董事长兼
任公司总经理，得到冯彪在内的全体董事的一致同意，本届董事会董事人选组成及朱拉伊担任公司董
事长与总经理，是最能代表公司广大股东意愿的一个结果。 目前，公司运作正常，公司的董事换届及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得到广大股东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老虎汇的正当利益并未受
到损害；除了老虎汇提出的部分要求因未得到大多数股东认可而未实施外，不存在老虎汇所说的股东
之间、董事之间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重重矛盾的情况；

（5）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该表决权委托为不可撤销的委托，现
老虎汇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要求解除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不符合证券市场需要普遍遵
守的诚信原则，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6）综上，新南方医疗认为，老虎汇提出的解约理由，不符合《表决权委托协议》。尽管如此，新南方
医疗认可老虎汇提出的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在法律上的应有效力。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解除是否即时生效，是否存在争议，公司律师发表意见如下：
律师意见：
2021年 6月 17日， 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了《表决权委托协议》，老虎汇不可撤销地将其持有的嘉应制药 57,200,000股股份表决权长期、排他性
的委托给新南方医疗行使，协议有效期为 24个月。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
表决权委托协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 9月 11日，老虎汇向新南方医疗发出《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函》，声明解除双方
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2021 年 9 月 14 日，老虎汇向嘉应制药发出《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通知》，就其解除《表
决权委托协议》进行通知，并声明后续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自行行使股东表决权。

2021年 9月 16日，新南方医疗向老虎汇发出《关于拟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事宜的回复》，认为
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理由不符合协议约定的内容。

2021年 9月 17日，嘉应制药发布《关于收到股东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解除〈表
决权委托协议〉的函〉及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拟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事宜的回复〉
之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一）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效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委托表决权的股份系老虎汇合法拥有，双方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合

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民法典》、《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依其所持股份依法享有分红权、表决权、
处分权、经营监督权等权利。 表决权是股东享有权利的一部分，其可依法自己行使表决权也可依法委
托他人行使，委托表决权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老虎汇将其表决权委托给新南方医疗，
形成了表决权委托代理法律关系。

（二）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效力的法律分析
（1）委托合同中单方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

合同。 ”就老虎汇与新南方医疗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而言，其核心内容为老虎汇将其持有股份对
应的股东表决权委托新南方医疗代为行使，故该《表决权委托协议》应为《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条定
义的委托合同，关于该《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解除应当适用《民法典》的特别规定。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因解除合同造成对
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
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据此，老
虎汇和新南方医疗对于《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其中所约定的表决权委托事项享有法定的单方任意解除
权。

（2）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的通知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

达对方时解除；......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
认解除行为的效力。 ”

根据老虎汇于 2021年 9月 11日向新南方医疗发出《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函》以及嘉应
制药于 2021年 9月 16 日收到新南方医疗《关于拟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事宜的回复》，可以认为老
虎汇的通知至迟于 2021年 9月 16日已到达新南方医疗。按照《民法典》有关规定，《表决权委托协议》
于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同时，本所律师注意到《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有效期为 24个月，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或终止
协议的履行。 任何因《表决权委托协议》产生的争议均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向本协议签署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败诉方应当承担因争议
解决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如新南方医疗对于老虎汇单方面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有异议的，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
五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如新南方医疗认为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理
由，与《表决权委托协议》不符，新南方医疗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规定，要求老虎汇赔偿
损失。

董事会董事冯彪、徐胜利、独立董事肖义南对上述董事会审议回复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
老虎汇实控人冯彪与新南方实控人之间签署的《备忘录》是老虎汇将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新南方医疗投资的前提条件，新南方实控人不遵守约定，违反证券市场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在表决
权委托过程中，伤害了委托人的感情，违背了委托人的意愿而聘请重要职位人选，新南方医疗行为违
反《备忘录》内容构成违约，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合情合理。

上述三位董事认可并接受公司律师发表的上述法律意见。
3、公告显示，新南方医疗仍将配合公司推进、落实 2021 年 6 月 18 日披露的《广东嘉应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表决权委托解除事项对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影响，是否拟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董事会审议认为：
一、 经核实老虎汇通知表决权委托解除事项，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影响尚无法明确预

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理由如下：
1、《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已经过公司 2021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是公司经合法程序审议通过并生效的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需
要遵照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工作；

2、公司董事会多数董事与管理层理解，本次定增方案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三分之
二以上有效表决权同意，如果要改变或否定已经通过的定增方案，也需要经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
效表决权同意；公司董事会目前尚未收到过要求终止本次定增的任何有效议案。

二、2021年 7月 6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等事宜。 截至日前，公司董事会尚未与保荐机构达成保荐协议，故尚无保荐机构就老虎汇解除表决权
委托事项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影响，及是否拟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发表意见。

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聘请保荐机

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河证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予以保荐。截至目前，广东嘉应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意向保荐机构银河证券正在对公司进行全
面调研。 因此，截至本《关注函》回复出具之日，嘉应制药尚无聘请保荐机构，故未能发表意见。

董事会董事冯彪、徐胜利、独立董事肖义南对上述董事会审议回复的内容提出异议，并认为：
根据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通知于 2021

年 9月 16日已到达新南方医疗，按照《民法典》有关规定，《表决权委托协议》于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如新南方医疗对于老虎汇单方面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有异议的，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

五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如新南方医疗认为老虎汇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理
由，与《表决权委托协议》不符，新南方医疗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规定，要求老虎汇赔偿
损失”。

上述老虎汇表决权委托解除事项到达对方时已经解除，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引入股东事
宜需要公司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投票通过， 老虎汇恢复行使股东表决权后
是否提议再次召开股东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存在不确定性；其次，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 第七条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 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的，…（二）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资者”。老虎汇表决权解除后，新南
方医疗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认购股份比例为 23.05%，不足以达到通过认购发行股份取得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条件，股份能否发行成功存在着不确定性。

4、老虎汇报备的《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函》显示，前期老虎汇与新南方医疗签署的《表决权
委托协议》是基于双方实控人签署的《备忘录》，请你公司核实上述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签署时间，并说
明公司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董事会审议认为：
（一）经核实，新南方医疗实际控制人朱拉伊与老虎汇实际控制人冯彪签署了叁份《备忘录》，具体

如下：
1、第一份《备忘录》具体内容
时间：2021年 6月 15日 15:00-17:00
地点：广东梅州市丰顺县留隍镇
商讨双方：新南方医疗朱拉伊老虎汇冯彪
朱拉伊总、 冯彪总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司控制权事宜达成以下

备忘录：
（1）公司计划发行 1.52亿股，发行价 5.40元每股，双方商议由冯彪指定一家公司认购其中的 3000

万股，剩余 1.22亿股由朱拉伊控股的新南方医疗投资来认购；
（2） 公司就黄智勇所持的股份协商转让给新南方医疗投资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预案通过股东

会审议、进行信息披露后，公司启动换届工作，选举朱拉伊为董事并推选为董事长，补选冯彪为董事并
受聘担任总经理，原董事秦占军、宋稚牛、代会波任期届满，不再担任董事进入董事会，公司新一届董
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卸任的三位董事安排职位；

（3）冯彪担任总经理在主持工作期间，启动对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包括但不限于朱拉伊控股的邓
老凉茶、清蒿药业、疫苗生物制药、医美等资产，确保公司围绕经营业绩进一步做大做强；

（4）冯彪代表老虎汇对朱拉伊及新南方医疗投资进行承诺：在冯彪担任公司总经理及未来任何时
期，冯彪和老虎汇绝不谋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而以经营公司做好业绩、做大市值为目的；

（5）公司以新南方公司、老虎汇为决策股东，其他股东不得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等活动；
（6）双方签字确认上述事项，上述事项生效，公司立即安排董事会启动对新南方投资及冯彪指定

的公司进行非公开发行股份预案的审议事项。
2、第二份由朱拉伊先生签字的《备忘录》具体内容与冯彪先生签字的《备忘录》具体内容稍有差

异，其中：
由朱拉伊先生签字的备忘录内容为：
时间：2021年 6月 15日 15:00-17:00
地点：广东梅州市丰顺县留隍镇
商讨双方：新南方医疗朱拉伊老虎汇冯彪
朱拉伊总、 冯彪总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到期换届选举事宜达成以下备

忘录：
（1）公司启动换届工作后，老虎汇将推荐不少于 4名董事，并通过新南方医疗投资向公司提名；
（2）补选冯彪为董事并受聘担任总经理；
（3）老虎汇未来若减持公司股份至总股本的 5%以内，老虎汇将让出其拥有的董事会席位。
由冯彪先生签字的备忘录内容，少了第（2）条，即少了“补选冯彪为董事并受聘担任总经理”。
二、就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签署的前述《备忘录》而言，公司认为并不属于公司必须披露的信息，

公司已经真实、完整、准确披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内容，已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原因如下：
1、在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签署《备忘录》时，老虎汇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

老虎汇作为上市公司多年的有影响力的股东，从未通知公司要求披露《备忘录》的内容；老虎汇从未声
明《备忘录》需要与《表决权委托协议》捆绑或披露；各方股东在协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议案与本届
董事会人选时，老虎汇也从未与公司明确声明《备忘录》一定要与《表决权委托协议》捆绑，反而是老虎
汇在 2021年 7月 15日董事会确定换届董事人选时，同意并具体实施了由其推荐 3 名董事的方案，且
在董事会人选得到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 老虎汇实际控制人冯彪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亦同意了由朱拉
伊担任总经理的议案；

2、根据公司董事长朱拉伊先生的回忆，且有《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交易进展备忘
录》明确记录，公司董事会秘书徐胜利先生，作为老虎汇推荐到公司的高管人选，全程协助冯彪先生起
草、沟通、签约《备忘录》与《表决权委托协议》，深刻了解签署《备忘录》的本意与上市公司的合规要求，
明确并知悉《备忘录》不是与《表决权委托协议》捆绑的一份文件，《备忘录》仅是新南方医疗与老虎汇
诚信合作和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不是不可改变的硬性要求，故公司在公告《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其后
的一系列公告中，都未提及《备忘录》。

三、在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沟通本次回复函应公告内容的过程中，老虎汇提及嘉应制药陈泳洪、黄
智勇、黄利兵三位股东拟转让嘉应制药股票过程，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将相关事项披露如
下：

1、因嘉应制药原有股东已经在较长时期内不能真正改善、提升嘉应制药的经营状况，嘉应制药所
在地政府建议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位股东邀请朱拉伊先生控股的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重组
嘉应制药，商议将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位股东持有的嘉应制药股票全部或部分转让给朱拉伊先
生控股的公司（即交易对方），同时嘉应制药筹划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此，2021 年 4 月 23
日嘉应制药董事会发布《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2021 年 4 月
29日嘉应制药董事会发布《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陈泳洪、黄智勇、
黄利兵三位股东未就股份转让事项与交易对手方达成最终协议，决定终止前述股份转让。

2021年 6月 4日嘉应制药董事会发布《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
公告》，公告三位股东 2021年 4月份公告停牌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系因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位
股东拟转让的嘉应制药部分股份与第三方存在潜在纠纷， 现三位股东共同决定将不存在纠纷的标的
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第三方， 第三方受让完成后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2021 年 6
月 11日嘉应制药董事会发布《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陈泳洪、黄智
勇、黄利兵三位股东拟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给意向第三方新南方投资，并通过上市公司对意向第三方定
增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事宜， 新南方投资与老虎汇之间就未来上市公司经营控股权事宜有待进一
步商榷，各方同意暂停实施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位股东与新南方投资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同
时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位股东拟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林少斌 8%的股票，并签署了《股份转让意
向协议》。

2、综上，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位股东持有的嘉应制药全部或部分股份曾商议转让给新南方
投资事宜，由上一届董事会履行了公告程序。

3、嘉应制药本次定增的财务顾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新南方医疗与林少斌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进行过核查，结论是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会董事冯彪、徐胜利、独立董事肖义南对上述董事会审议回复的内容提出异议，并认为：
老虎汇与新南方医疗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双方实控人共同签署的两份《备忘录》，一份是

朱拉伊先生代表广东新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与老虎汇实控人冯彪先生签署的， 一份是朱拉伊先生代表
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老虎汇实控人冯彪先生签署的， 两份《备忘录》 签署日期均是
2021年 6月 15日，《备忘录》具体内容见附件一、二。

两份《备忘录》签署日期是 2021年 6月 15日，《表决权委托协议》是老虎汇、新南方医疗 2021年 6
月 17日签署，两份《备忘录》签署日期早于《表决权委托协议》两日。

两份《备忘录》系双方实控人共同签署，各自保管，双方均未提交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2021年
8 月 27 日，冯彪先生及股东老虎汇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发送《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
汇报》时附有《备忘录》两份，上市

公司邮箱收到，董秘办转发给了各位董事、监事，提交给董事长及董事兼董事长助理黄晓亮，请示
了解情况并提请披露，新南方医疗未见书面或其它方式回复，亦没有明确说法，董事长未作批示。

5、请你公司说明目前信息披露工作是否可以正常开展；
回复：
公司近段时间信息披露工作受到一定的干扰，目前信息披露工作恢复正常。
6、其他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
回复：
目前暂无应当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日 期：2021 年 10 月 12 日

附件：
（1）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与广东新南方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2）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与林少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黄智勇股份转让承诺函；
（4）备忘录一、备忘录二；
（5）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注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6）独立董事肖义南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郭华平、徐驰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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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 137,336,2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874%，解除限售股东为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方集团”）。

以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0月 19日（星期二）。
一、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和股本变动情况
(一)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11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
相关议案，2018 年 3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
456号），核准公司向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智
科技”）92.0435%的股权。 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 售
期限 备注

1 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 137,336,276 42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 因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锁定期从 36个月延长至 42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

2 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61,891,206 12 个

月 已于 2019年 4月解除限售

3 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437,816

12 个
月 、
24个
月 、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 业绩承诺完成后分三期解锁，12 个月解锁
19,586,535 股，24 个月解锁 13,578,561 股，36 个
月解锁 16,272,720股；
3、已全部解除限售。

4 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437,816

12 个
月 、
24个
月 、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 业绩承诺完成后分三期解锁，12 个月解锁
19,586,535 股，24 个月解锁 13,578,561 股，36 个
月解锁 16,272,720股；
3、已全部解除限售。

5 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13,885,302

12 个
月 、
24个
月 、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 业绩承诺完成后分三期解锁，12 个月解锁
5,501,152 股，24 个月解锁 3,813,729 股，36 个月
解锁 4,570,421股；
3、已全部解除限售。

6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52,372 36 个
月

1、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2、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7 屈山 7,573,477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8 张兴明 10,097,970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9 张鹏国 13,884,511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0 王兴安 1,851,347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1 林凯 1,851,347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2 王玉波 1,851,347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3 刘常康 1,430,532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4 闫夏卿 1,430,532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5 李林 1,430,532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16 张浙亮 1,093,960 36 个
月

1、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3、于 2021年 4月全部解除限售。

合计 363,236,343 - -

(二) 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 36,323.6343 万股，发行后公司股本为 146,761.2775 万股，注册资本

增至 146,761.2775万元。 本次增资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
致同验字（2018）第 110ZC009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18 年 4 月 13 日，本次新增 36,323.6343 万
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并经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
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向于晓等 449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1,962.70 万股，授予价格为每股 6.17 元，由于 14 人放弃认购，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人数为 435 人，
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901.30万股。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901.3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48,662.5775万元，公司股本为 148,662.5775万股。 本次增资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18年 12月 19日出具致同验字（2018）第 110ZC031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为预留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日，授予 184名激励对象 439.4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8.75 元/股。 公司申请增加注
册资本人民币 439.40万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9,101.9775万元， 股本为 149,101.9775 万
股。 本次增资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出具致同验字(2019)第
110ZC0275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公司于 2020年 5月 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对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
涉及的 7名因个人原因离职及 1名不幸因病去世且非因执行职务而死亡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9.8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导致公司减少股本 39.89万股， 减少注册资本 39.89 万
元，即公司总股本自 149,101.9775万股减少至 149,062.0875 万股，注册资本由 149,101.9775 万元减少
至 149,062.0875万元。 此议案经 2020年 5月 29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
次减资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出具致同验字（2020）第
110ZC00189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股本为 149,062.0875万股。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38 号），根据批复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发行新股 9,056.244万股。 本次增资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8 月 3 日
出具致同验字（2020） 第 110ZC00273 号《验资报告》 予以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股本为
158,118.3315万股。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个人
原因离职的 13名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0.855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注销完成
后，公司减少股本 30.855 万股，减少注册资本 30.855 万元，即公司股本自 158,118.3315 万股减少至
158,087.4765万股，注册资本由 158,118.3315万元减少至 158,087.4765万元。 本次减资业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4月 29日出具《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1)第 110C000228 号）予
以验证。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股本为 158,087.4765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58,087.4765万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 35,337.4790 万股（含
高管锁定股），占总股本的 22.35%。

二、 申请解锁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本次申请解锁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序号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锁定时
间

承诺锁 定
期限

1 北京千方集团有
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千方集团等 16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千方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自以下
两个期间届满较晚之日前不得转让：a）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b）交智科技 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承诺净利
润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实现
或已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交易完
成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其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2018 年 4 月
13日

2021 年 10
月 13日

2、 本次申请解锁的股东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及补偿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 14 名业绩承诺人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屈山、张兴明、张鹏国、王兴安、
林凯、王玉波、刘常康、闫夏卿、李林和张浙亮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业绩承诺人承诺，交智科技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及 2020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
间”）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32,300 万元、40,400 万元、50,400 万元及
60,400万元；据此测算交智科技截至 2017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为 32,300万元，截至 2018年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为 72,700万元，截至 2019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为 123,100 万元，截至 2020 年末累积承诺净
利润数为 183,500万元。 如果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
“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人将按照与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
偿。 同时各方确认，若未来上市公司筹划、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导致标的公司和/或宇视科技分摊了
额外的管理费用所产生的影响，将从业绩承诺中相应剔除，因此交易对手方实际承诺的业绩金额是以
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计算。

①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累计承诺金额 累计实现金额 差额 完成率

2017年度 32,300 36,796.90 4,496.90 113.92%

2018年度 72,700 80,956.94 8,256.94 111.36%

2019年度 123,100 131,692.23 8,592.23 106.98%

2020年度 183,500 187,655.06 4,155.06 102.26%

② 本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
告》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04229号。 情况如下：

交智科技公司 2020年财务报表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21）第 110C005928号。经审计交智科技公司 2020年度实现的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53,759.62万元， 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55,962.83 万
元。 截至 2020年末，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187,655.06万元。

截至 2020年末，交易对手方承诺的累计业绩金额为 183,500万元，实际完成的金额超过累计承诺
金额 4,155.06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

（2）股份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 363,236,343股于 2018年 4月 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于 2021

年 4月 13日限售期满 36个月，因重组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千方集团限售承诺锁定
期从 36 个月延长至 42 个月，即限售期满由 2021 年 4 月 13 日延长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其解锁条
件已实现。

综上，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严格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对应的业绩承诺已经实
现，股东的限售承诺期满，其解锁条件已经全部满足，可解除限售。

3、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况。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 10月 19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37,336,2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87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备注

1 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 137,336,276 137,336,276 其中 60,423,251 股因质
押冻结

合计 137,336,276 137,336,276

四、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严格履行股份限售规定和承诺， 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千方科技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